
第 １８ 卷第 ５ 期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ＤＯＩ：１０ ３８７６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 ４９７０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２
作者简介：晋海（１９６８—），男，安徽天长人，教授，博士，从事环境法研究。

相邻污染侵害案件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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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邻污染侵害案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主要是自然人之间的纠纷，生产经营型行为导

致的相邻污染远超生活型行为；生产经营型相邻污染的主要行业来源是畜禽养殖行业和建筑行业，
需要污染防治资源的重点倾斜，而生活型相邻污染集中发生于农村地区，有必要加大对农村人居环

境的治理力度；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污染事实认定标准不一，建议明确以容忍限度作为认定

污染事实的统一标准；司法实践中将相邻污染与环境侵权相互混淆，对两者是否具有竞合关系分歧

较大，相邻污染与环境侵权应当属于无条件竞合，但噪声、电磁污染等未超标情形下造成的相邻污

染应属于相邻关系与一般侵权的竞合，均由受害人选择适用物权请求权或侵权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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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邻污染侵害纠纷在 ２００８ 年施行的《民事案件

案由规定》中被纳为相邻关系的次级案由。 但因涉

及环境因素，相邻污染侵害兼具环境污染侵害的复

杂性和潜伏性等特征，其中相邻关系和环境侵权等

多重法律关系相互交织，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的事

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仍存在诸多难点。 为了深入观察

我国相邻污染侵害案件的司法审判现状，本文拟对

相邻污染侵害案件进行实证分析，期望借此探讨相

邻污染侵害行为的基本规律，总结案件事实认定和

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原告胜诉率的影响，
提出相应的建议，并为今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指明

方向。 本文以“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为关键词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意和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

检索了所有可得案例，去除不符合要求及相互重复

的案件后，以剩余 １４３ 个相邻污染侵害案件的民事

判决书为样本进行分析。 样本时间包括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前，地区涵盖除黑龙江、西藏和港澳台

外其他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为保证统计与分

析结果的准确性，一个样本存在一审、二审或者再审

等多种情形的以最终认定结果为准。

一、相邻污染侵害案件总体情况的实证分析

１． 发生地区

为了知悉相邻污染侵害案件发生地区的分布情

况，对样本的省份和城乡分布分别进行了统计与分

析。 对样本省份分布情况统计发现，样本地区涵盖

我国 ２９ 个省份，说明相邻污染侵害案件在全国大部

分地区较为普遍。 对样本城乡分布情况统计发现，
案件发生在城市的 ６４ 例，占比为 ４５％；在乡镇的 ７９
例，占比为 ５５％。 从上述数据可知，相邻污染侵害

纠纷不仅是城市中的重要问题，在地广人稀的农村

地区也十分常见。 但是城乡邻里关系具有差异性，
农村地区的邻里关系较城市而言更为紧密，还涉及

更多的村规民约和传统习俗，这些都是相邻污染侵

害纠纷司法审判中应当考量的因素。 另外城乡的相

邻污染来源也各不相同，城市样本的主要污染来源

是建筑行业和工业生产加工行业，约共占城市样本

的 ４０％。 乡镇样本的主要污染来源是畜禽养殖行

业和生活垃圾、污水排放，约共占乡镇样本的 ６７％。
可见城市相邻污染多来源于工业生产活动，农村相

邻污染多来源于农业活动和日常生活。 因此，从源

头解决城乡相邻污染纠纷的措施也应当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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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审理时长

案件审理时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案件的复杂

程度与司法审判效率问题。 笔者对说明了一审结案

时长的 ５２ 例样本进行了统计与分析，３ 个月以内结

案的 ３８ 例，３—６ 个月结案的 ９ 例，６ 个月以上结案

的 ５ 例，最长结案时间为 １３ 个月。 ３ 个月以内结案

的样本中有 ６１％适用简易程序。 适用简易程序的

样本均在 ３ 个月内结案，适用普通程序的除 ５ 例外

均在 ６ 个月内结案。 上述数据说明相邻污染侵害案

件的案情复杂程度较低，司法审判效率较高。 但是

同时统计发现 ３ 个月内结案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率仅

为 ５０％，明显低于 ３ 个月以上结案的案件中 ７５％原

告的胜诉率。 另外对样本中所有适用简易程序的案

件统计发现其原告胜诉率为 ４８％，也明显低于适用

普通程序案件 ６２％的原告胜诉率。 可见，相邻污染

侵害案件中存在着审理时间越长原告的胜诉率越高

的倾向和趋势。 个中原因仍有待结合其他有关资料

作进一步研究。
３． 案件审级

为了了解相邻污染侵害案件的裁判信服度，进
而分析案件审判质量，对案件审级及上诉理由进行

了分析，如表 １ 所示。 样本中原告上诉率为 ２７％，被
告上诉率为 ９．８％。 原告上诉理由集中于法律适用

错误及因此而产生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共 ３６ 例，
占该类上诉理由的 ９２ ３％，占原告上诉理由的

６１％；占所有的上诉理由的 ４３ ８％，说明原告对相邻

污染案件法律适用的信服率较低，该类案件中法律

适用是主要争议焦点之一。 而被告上诉理由集中于

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仅有 ３ 例认为原审法律适用错

误而提起上诉。 上诉样本原判总维持率为 ７８％，但
是原告因法律适用问题提起上诉的样本中，仅有

５８％的原法律适用得以维持，可见法律适用是影响

该类案件司法审判质量的关键因素。
表 １　 案件审级及上诉理由

审级及上诉理由 数量 百分比 ／ ％

一审 ９０　 　 ６２ ９

审级 二审 ４９　 　 ３４ ２

再审 ４　 　 ２ ８

事实认定问题 ２６　 　 １８　

法律适用错误 ２４　 　 １７　

鉴定问题 ４　 　 ２ ８

上诉理由
程序违法 ６　 　 ４ ２

诉讼时效问题 ３　 　 ２ １

原告不适格 １　 　 ０ ７

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１５　 　 １０ ５

责任承担分配不当 ４　 　 ２ ８

４． 污染侵害类型及来源

根据行为侵害的环境要素进行分类，样本中相

邻污染侵害行为可以分为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

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 ４ 个类型，数量分别为 ７６、４２、
３２ 和 ２，占比依次为 ５３％、２９％、２２％和 １ ４％。 根据

侵权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行为属性不同，可以分

为生产经营型侵害行为和生活型侵害行为，数量分

别为 １０８、３５，占比依次为 ７５％、２５％。
了解污染来源有利于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防治相

邻污染。 笔者对生产经营型和生活型相邻污染来源

分别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生产经营型相邻污染侵害案件中排名前五的污

染行业来源依次为畜禽养殖行业、建筑行业、餐饮行

业、农副产品加工行业和采矿业，共占生产经营型相

邻污染侵害案件的 ８０％。 从上述数据可知相邻污染

行业来源的多样化，既有工业污染源、又有农业污染

源和服务行业污染来源，但又相对集中分布于上述五

个行业内。 该五个行业应成为防治生产经营型相邻

污染的重心，尤其是畜禽养殖行业和建筑行业。 ２０１３
年以后发生的案件中污染来源属于畜禽养殖行业和

建筑行业的比例高达 ７５％，约占样本总量的 ３６％。 结

合近年来我国对养殖行业的大力扶持和城乡建设的

需要，如果不及时进行重点防治，畜禽养殖行业和建

筑行业仍将是相邻污染侵害案件的主要高发阵地。
生活型相邻污染侵害案件的污染来源主要是生

活垃圾、污水以及生活油烟的排放。 统计发现，生活

型相邻污染侵害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 随着生活、
生产方式的改变，农村地区的生活污染物不断增加，
但日常生活污染物在自然村难以得到合理的处理，
农村地区使用生活污水和垃圾进行积肥等传统需求

也不断减少［１］，从而使日常生活污染成为农村主要

的相邻污染来源之一。 加大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力

度，是防治生活型相邻污染的关键之一。
５． 原被告类型

原告除 ２ 例为村委会、４ 例为企业外，其余均为

个人。 被告中为个人的 ９０ 例，企业 ４４ 例，个体工商

户 ６ 例，村民小组、事业单位和村委会各 １ 例。 笔者

曾专项对 １４２ 个大气污染环境侵权案件主体进行统

计分析，其中约 ８７％的被告身份为企业，而相邻污

染侵害案件中被告为企业的比例仅为 ３１％。 可见，
相邻污染侵害案件主体关系与环境侵权案件不同，
大部分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件中原被告之间仍具有

平等性和互换性。 但是被告的身份仍然对案件结果

产生了影响，当被告为个人时，原告胜诉率为 ６６％，
而当被告为企业时，原告胜诉率下降到 ５０％。 这是

否与企业“诉讼优势”相关，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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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诉讼请求

约 ４１％的样本中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对其生

活造成妨碍；２３％认为被告的行为对其健康造成损

害；１１％认为被告的行为对其造成财产损害；７％认

为被告的行为对其造成精神损害；３％认为被告的行

为造成了环境损害。 其中有 ２ 例样本实际为“面
子”诉讼，原告均要求被告赔偿象征性 １ 元即可①。
同时样本中 ５０％提出了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４８％
提出了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４３％提出了排除妨碍

的诉讼请求。 综合上述数据可知，相邻污染侵害纠

纷中原告不仅关注经济利益的损失，同时高度重视

相邻污染对生活环境的影响，说明广大居民对环境

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我国环境对策的目标不

能仅停留在防止环境破坏上，而应当转向保全和管

理有限的资源［２］，保持环境的舒适性。

二、相邻污染侵害案件污染事实

认定问题的实证分析

　 　 相邻污染侵害案件中事实认定问题的争议主要

集中在污染事实存在与否的认定标准上。 《物权

法》第 ９０ 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

弃置固体废弃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
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 该规定明确指出“国
家规定”是认定相邻污染侵害事实存在与否的标

准。 同时，虽然并没有得到立法的明确表达，但是一

般认为《物权法》第 ８４ 条包含了相邻关系的核心：
容忍义务［３］，所以容忍限度也被认为是认定相邻污

染侵害事实存在与否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该两种认

定标准都得以适用。 笔者仅对就污染事实认定标准

作出说明的样本进行分析：
１． 国家规定

样本中 １９ 例认定标准是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３
例是其他国家规定。 虽然有 ２２ 例样本中法院将国家

规定作为衡量污染事实是否存在的标准，但是其中有

１７ 例将违反国家规定作为唯一标准，且认为未超出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则未造成污染事实，即承

认合规抗辩的效力。 其中 ２ 例是先对是否违反国家

规定作出了认定，然后指出即使未违反国家规定，但
根据习惯、经验或者常理推论已给被告造成了妨碍，
超出了容忍限度，因而认定污染事实的存在。

２． 容忍义务

４１ 例样本以容忍义务作为相邻污染事实的认定

标准。 在判断是否超出容忍限度时，３４ 例根据经验

或者常理认定，７ 例以当地习惯认定。 此处的习惯多

数是指农村地区的生活、生产习惯。 但每年根据习

惯、经验来认定污染事实是否存在的比例总体呈下降

趋势。 另外，同一污染源的污染行为认定标准也不相

同。 噪声污染中 １０ 例是根据生活经验或者常理推论

的，１７ 例是根据国家噪声排放标准认定。 大气污染

中有 ２４ 例以生活经验或者常理推论，７ 例以国家大气

污染物的排放标准认定。 水污染样本中只有 ４ 例说

明污染事实认定标准，该 ４ 例皆为根据生活经验或者

常理推定污染事实存在与否。 上述问题的具体原因

还有待结合更多的数据具体分析。
通过对相邻污染事实认定标准的分析发现 ，司

法实践在“国家规定”与“容忍限度”这两个污染认定

标准中的选择各不相同；司法实践中对“国家规定”
的理解多是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虽然对达标排污是

否构成相邻污染看法不一，但更倾向于认定达标排污

不承担民事责任。 ２０１５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
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明确了达标排污也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第

１８ 条指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件并不适用该解释。
因此按照目前的立法规定，达标排污造成的相邻污染

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这与超出容忍限度即应当承担

相应责任的容忍义务的要求之间存在冲突。
对于上述两类相邻污染事实认定标准的适用问

题，学界也进行了讨论，一种意见是国家规定是首要

的认定标准，没有国家规定的或者未超出国家规定

的再考虑容忍义务［４］，适用当地习惯处理相邻关系

的前提是没有法律法规规定［５］。 还有学者提出，应
当在环境风险可标准化较高的领域，如噪声污染，设
置社会最优的管制标准认定污染事实；在环境风险

可标准化较低的领域，如水污染等，由法官决定是否

超越既定的管制标准，给排污企业制定最佳行为的

谨慎标准作为认定标准［６］。 但是司法实践中适用

习惯、经验处理相邻污染侵害纠纷的样本中，９５％是

法官直接根据习惯、常理或者经验来认定污染事实，
并未提及该污染是否违反国家规定。 笔者还发现，
相邻污染侵害案件的标的额较小，而相邻污染侵害

纠纷中大量的不可量物排放是否超出国家规定是不

能直接作出判断的，通常需要进行司法鉴定，而该类

鉴定往往时间与财务成本均较高。 如必须先进行是

否违法国家规定的认定，将拖累案件审判效率和增

加当事人诉累。 其他关于污染事实认定标准的学术

观点是否适应实际需求也有待司法实践的检验。 总

之，相邻污染事实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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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武城县鲁权屯镇漳南镇村民委员会与武城县鲁权屯镇国庄村民

委员会相邻污染侵权纠纷案件；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２０１２）海南一中民二终字第 ２７０ 号李茂与李受栖相邻污染侵害

纠纷上诉案件。



有待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统一和明确的规定。

三、相邻污染侵害案件法律

适用问题的实证分析

１． 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法律适用情况

样本中，除作为程序法引用的《民事诉讼法》
外，被引为案件裁判依据最频繁的三部法律是《物
权法》《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 《物权法》被

引用最频繁的法条是第 ８４ 条、９０ 条和 ８５ 条；《民法

通则》被引用最频繁的法条是第 ８３ 条和 １３４ 条；而
《侵权责任法》被引用最频繁的法条是第 ６５ 条、１５
条和 ６６ 条。

共 １０３ 例样本引用《物权法》第 ８４ 条、第 ９０ 条

或者《民法通则》第 ８３ 条等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作

为判决依据，占比约为 ７２％；１７ 例样本引用《侵权责

任法》第 ６５ 和 ６６ 条等特殊环境侵权的法律规定作

为判决依据，占比约为 １２％；４ 例同时引用《侵权责

任法》第 ６５ 条和《物权法》第 ８４ 或 ９０ 条作为判决

依据，占比约为 ２ ７％。
从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情况可以看出，相邻

污染侵害案件中大部分是通过相邻关系得到救济

的，但有一部分案件虽然被冠以相邻污染侵害纠纷

的案由，实际上却适用的是环境侵权的特殊规则，该
部分案件实际上被认定的案件性质与案由并不一

致。 此外，笔者还发现数例样本中存在法院认定的

案件性质与实际的法律适用也不相符的现象，该部

分案件是将相邻污染与环境侵权相互混淆：
①２ 例案由明确被认定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

但是适用无过错责任。
②２ 例案由明确被认定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

但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２ 例案件再审时重申案由

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但是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③１ 例二审时案由从大气污染责任纠纷变更为

相邻污染侵害纠纷后同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对于相邻关系和环境侵权是否存在竞合关系的

问题，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理解。 其中具体观

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有条件的竞合关系，
该类观点认为两者仅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构成竞合，１
例样本中法官认为“只有当相邻污染侵害在程度、
范围等方面达到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并对宏观意义上

的环境造成污染时，才与环境污染发生竞合”①；第
二、无条件的竞合关系，该类观点认为两者属于竞合

关系，且应当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来确认法

律适用，１ 例样本中法官持此观点②；第三、非竞合关

系，该类观点认为两者各有适用范围而并不存在竞

合关系，１ 例样本中法官以影响范围和侵害的权益

性质作为界限划分了两者各自适用范围，其认为

“环境侵权适用影响范围较大，不仅侵害了公民个

体环境权益，更侵犯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而相邻关系适用影响范围较小，仅侵犯个人权益的

案件”③；第四、是否竞合不明确，该类观点指的是部

分法官同时引用相邻关系和环境侵权的法律规定但

是未对两者是否构成竞合及该两类法律规定应当如

何适用予以说明，还有部分法官直接对案由进行了

变更也未对两者的关系作出说明。
综合上述分析中可看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请求

权基础的复杂性及法律适用的混乱。 该结论与上文

对审级分析中发现该类案件多因法律适用的争议而

提起上诉，且原判维持率较低的结果相互印证。 相

邻污染侵害案件法律适用混乱的主要原因是对案件

性质的认定不同，如何正确认定案件性质无疑是司

法实践中判处相邻污染侵害纠纷的重点与难点。
２． 影响相邻污染侵害案件法律适用的因素分析

相邻污染侵害案件中法官对案件性质认定的不

同直接影响到其法律适用的选择。 那么究竟哪些因

素对法官进行案件性质的认定产生了影响？ 本文通

过社会科学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 对案件裁判时间、地
点、审级、原告类型、被告类型、污染行为利用属性和

行业来源等作为自变量与案件性质认定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其中，本文将样本中

名为相邻污染但实际上引用侵权责任法第 ６５、６６ 条

的规定及适用无过错责任或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均

视为环境侵权一类。 因此因变量分为相邻污染和环

境侵权两类。 案件被认定为相邻污染记为 １，被认

定为环境侵权记为 ０。
根据 Ｈｏｓｍ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ｍｅｓｈｏｗ 检验，ｐ ＝ ０ ０７９ 说明

模型在可接受水平上拟合了数据。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案件裁判时间、地点、审级、污染侵害行为利用属

性、污染行业来源以及原告类型与案件性质认定均无

相关性，仅被告人类型与案件性质的认定显著相关（ｐ
＝０ ０３６）。 同时对样本中被告身份不同时案件性质

的认定进行分析发现，被告为企业的样本中，７４％被

认定为相邻污染，２６％被认定为环境侵权；被告为个

人的样本中，８９％被认定为相邻污染，１１％被认定为环

·９６·

①

②

③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津法环民初字第

００００３ 号朱前文与何后军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２）玉

中民三终字第 １８８ 号杨某诉龙头红砖厂（原金龙红砖厂）相邻污染

侵害纠纷案件。
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临中民终字

第 ３９７ 号上诉人郑杰与被上诉人吉春兰、李小三相邻污染侵害纠纷

案件。



境侵权。 可见，被告为企业时案件适用环境侵权的法

律规定概率更大，被告为个人时案件适用相邻关系的

法律规定概率更大。 结合上文统计中发现相邻污染

侵害纠纷中原告 ９６％均为个人，可知自然人之间的纠

纷更容易被认定为相邻污染，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纠纷

更容易被认定为环境侵权。 司法实践考虑主体的身

份对法律适用的影响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立法主导者企图划分相邻关系和环境侵权

适用范围的污染源（生活污染和生产污染）对法律适

用的影响却并不显著（ｐ ＝ ０ ６７３）。 全国人大法工委

对《侵权责任法》第 ６５ 条的条文说明中曾指出，“从
侵权纠纷角度研究环境污染责任，根据不同的污染

源，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 居民之间生活污染适用过

错责任，主要由物权法规定的相邻关系解决，不受本

章调整。 而企业生产污染等污染环境的适用无过错

责任，主要由《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

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调整” ［７］。 可

见，立法主导者认为相邻关系和环境侵权应当是各司

其职，并且将污染来源作为划分两者的界限。 但是从

相邻污染侵害纠纷的污染来源来看，有 ７５％的相邻污

染侵害案件是来自生产经营污染，其中既有个人与企

业的生产经营污染纠纷，也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生产

经营污染纠纷，但《侵权责任法》６５ 条的条文说明中

对环境污染侵害行为的划分并未包含个人与个人之

间的生产经营行为。 该立法说明划分的界限不能满

足司法实践中具体裁判的需要。

四、结论与建议

有部分相邻污染侵害纠纷的案由直接被认定为

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本文并未将该类案件纳入样本

中进行观察，但是通过对目前能够收集的所有相邻

污染侵害案件进行分析，足以总结出该类案件的特

点和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相邻污染侵害案件的统计与分析发现，生

产经营型行为比生活型行为造成的相邻污染侵害纠

纷更多，生产经营型相邻污染的主要行业来源是畜禽

养殖行业和建筑行业，需要污染防治资源的重点倾

斜，而生活型相邻污染集中发生于农村地区，有必要

加大对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治理力度；相邻污染侵害主

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纠纷，原被告主体之间多数仍

具有平等性、互换性，原告高度重视相邻污染对生活

环境的影响。 它们既是相邻污染侵害案件的特点，也
是相邻污染问题研究的背景与起源，还是相邻污染立

法建议以及评定其法律实施效果应考量的因素。
实证研究的数据还显示，我国司法实践对相邻

污染事实认定标准存在分歧，“违反国家规定”和

“超出容忍限度”双重标准的适用任意；相邻污染侵

害纠纷中法律适用混乱，案件性质认定不一，同案异

判现象明显，被告的身份对案件性质的认定具有显

著影响。 出现上述问题主要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法律原因。 首先是相邻污染的法律规定与

权利限制的法理之间的冲突。 《物权法》第 ９０ 条要求

违反“国家规定”才构成相邻污染。 我国立法虽然没

有明确规定相邻关系中的容忍义务，但是所有权人在

相邻关系中负有容忍义务几乎已是学界通说，所有权

人应容忍邻人合理范围内的损害，而邻人的损害超出

容忍限度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该双重标准的

存在导致法官采用的认定污染事实的标准不一，从而

使该类案件同案异判现象突出。 同时，《物权法》第
９０ 条中“国家规定”概念不清给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

量留下了余地，容忍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法官认定的

主观性。 其次是按照《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法

律规定，在相邻不动产之间确实存在相邻污染侵害纠

纷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竞合的可能性［８］，但是对于二

者应如何适用的问题现行立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导
致相邻污染侵害案件中法官在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侵权责任法》的条文说明中虽然以生活污染和生产

污染两类污染源对两者的适用范围进行了划分，但是

该说明并不具有强制力而且划分粗陋，与司法实践的

实际情况背离较大，例如相邻污染侵害案件中 ７５％为

生产经营行为导致的污染，按照该划分则均不应适用

相邻污染的规定。
二是法院原因。 部分法院对法律进行了误解和

误用。 例如有的法院同时引用相邻关系和特殊环境

侵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有的法院将案

由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变更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

后，仍适用特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还有法院将环境

污染侵害纠纷的适用范围误解为仅限于工矿企业生

产导致的污染①。 甚至有的法院在同一年内就该类

案件作出不同性质的认定，例如某法院 ２０１５ 年对同

为相邻污染纠纷，有的认定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件②，有的认定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件③。
因此，为了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对不动产权利

人进行救济，保护生活和生态环境，首先，我国应及

时出台司法解释对相邻污染侵害的相关法律规定如

《物权法》第 ９０ 条进行细化以明确相邻污染事实认

·０７·

①

②

③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浙杭民终字

１７１２ 号余水义与富阳市天地生态休闲农庄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件。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５） 津法民初字第

０３５０１ 号刘宽与刘海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津法环民初字第

００００３ 号朱前文与何后军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件。



定标准，根据比较法上的经验和司法实践中的实际

情况，相邻污染应当以容忍限度为污染事实认定标

准。 其次，相邻污染和环境侵权两者的适用范围和

界限，也亟需明确与澄清。 我国立法尚未对相邻污

染与环境侵权的各自适用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因
此在相邻环境侵权中相邻污染与环境侵权应当属于

无条件竞合。 但是不同污染源发生的竞合关系有所

不同。 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类型的相邻污染中无论

是否超标都存在特殊环境侵权与物权请求权的竞合

关系，此时应当由受害人自己选择适用何种请求权。
而噪声污染、电磁波污染等法律规定超出相应的国

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才构成环境侵权的污染类型，只
有在超标污染的情况下才能构成相邻污染与特殊环

境侵权的竞合，未超标的噪声、电磁波等造成人身、
财产损害的虽然不构成特殊环境侵权，但是仍可构

成一般侵权或者通过《物权法》相邻关系的法律规

定进行救济，即此时应当属于一般侵权与物权请求

权的竞合，仍然由受害人选择适用何种请求权。 最

后，应加强法官专业素养尤其是法律适用方法的提

升，增强其释明作用，对涉及当事人利益的案件性质

的认定等加强说明，以便对法律不熟知的公众能够

选择更为有利的救济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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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２０ 页）们的生态意识，但即使经过努力生态

环境得到不断改善，因为众多生态资源具有共享性、
不可再生性、稀缺性，保护生态环境以保护人类共同

的家园终将是一刻都不能松懈的责任，而良好的生

态环境将作为永恒的生态民生融入“每个人自由而

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追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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